高雄市104年度「特殊教育知能研習」─
學校中的遊戲治療  研習計畫
壹、依據：
一、「特殊教育法」及「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」。

二、104年1月9日高市教特字第10430146700號函辦理。
貳、目的：
提升教師教學輔導學生之專業知能，期於班級經營與個別輔導中融入遊戲治療，藉由適性輔導營造無障礙的學習環境。
參、辦理內容：

一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二、協辦單位：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、高雄市立那瑪夏區民權國小

三、時間：民國104年7月1日（星期三）09:00~16:30
四、地點：高雄市立那瑪夏區民權國小

五、參加對象：高雄市國中、國小之特教教師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額滿截止，合計30名。
六、實施方式：實務運作
七、課程內容：
	研習日期
	研習時間
	活動內容
	主持人/主講人

	7月1日

(星期三)
	08：40~09：00
	報到
	那瑪夏區民權國小

	
	09：00~10：30
	遊戲的療效
因子
	羅訓哲 心理師
(外聘) 

	
	10：30~10：40
	休息
	那瑪夏區民權國小

	
	10：40~12：00
	遊戲治療與
班級經營
	羅訓哲 心理師
(外聘)

	
	12：00~13：30
	午餐&休息
	那瑪夏區民權國小

	
	13：30~14：50
	遊戲治療與
個別輔導
	羅訓哲 心理師
(外聘)

	
	14：50~15：00
	休息
	那瑪夏區民權國小

	
	15：00~16：30
	遊戲治療與
個別輔導
	羅訓哲 心理師
(外聘)

	
	16：30~
	賦歸
	


肆、報名方式：
(一)請至「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」(http://www.set.edu.tw)-教師研習-高雄市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額滿提前截止報名。
(二)錄取名單於研習日期前三日，於上列網站公告。
(三)全程參加登列6小時研習時數。
伍、假別：參加研習之教師與該校工作人員給予公假(課務自理)登記。
陸、敘獎：承辦本項活動克盡職責圓滿完成任務之相關人員，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。
柒、經費來源：所需經費由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經費項下支應，詳如經費明細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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